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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科大财字〔2014〕24 号 

 

关于印发《山东科技大学 

专家讲学与各类评审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校区管委，各部门、各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专家讲学与各类评审费发放管理办法》已经 

2014 年学校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科技大学 

2014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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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 

专家讲学与各类评审费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专家讲学和各类评审费的发放，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专家讲学，是指各类教学讲座、学术

讲座、形势政策报告讲座和其他讲学、讲座等。各类项目评审，

是指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科研项目评审、学科专业评估或专

业认证评审、教育教学成果评审、各类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评审、

各类学生活动或竞赛评审、学校重大项目评估或论证评审等。 

第三条  学校或学校有关部门、单位组织举办的上述各类专

家讲学和项目评审，可按规定向被邀请的校内外专家发放讲学费

或项目评审费（含各类咨询费、论证费、鉴定费等）。 

第四条  校外专家讲学和项目评审费的发放标准如下。 

（一）专家讲学费发放标准（税后）： 

1.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2.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 

3.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3000 元。 

其他人员讲学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二）各类项目评审费发放标准（税后）见附件 1。 

第五条  校内人员讲学和项目评审费，按照相同级别标准的



 

— 3 —   

50%发放。 

第六条  除职称评审、科研项目评审与结题验收评审、学生

答辩及学位论文评审等学校常规工作外，其余各类专家讲学或评

审实行备案审批制度，由主办部门填写《各类专家讲学与项目评

审备案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2），报有关职能

部门备案后，并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具体备案部门如下： 

（一）教学类专家讲学或评审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等职能部

门备案； 

（二）学术类专家讲学或评审向科研处等职能部门备案； 

（三）形势政策等其他讲学、讲座或评审向宣传部或其他相

关职能部门备案； 

（四）学生科技竞赛等向团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备案； 

泰安和济南校区有关部门、单位组织举办的各类专家讲学或

评审，参照上述备案程序向校区相关部门备案，并报校区分管校

领导或校区分管领导批准。 

要求备案审批但未备案审批的，不发放讲学费、评审费。 

第七条  校内外专家讲学和项目评审经费严格按照经费预

算渠道列支，不得改变经费用途列支讲学费、评审费。 

第八条  校内外专家讲学费和各类项目评审费，使用学校统

一的《劳务费(酬金、奖金、实物)发放明细表》，学校在编人员

一律通过银行卡随工资发放，校外人员一般也通过银行卡发放。

《劳务费(酬金、奖金、实物)发放明细表》中姓名、单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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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码、领取人签字等信息要真实、完整，否则不予报销。除常

规工作的讲学、评审外，报销校内外专家讲学或评审费同时需附

《申请表》。 

第九条  下列人员不发放评审费或讲学费： 

（一）组织评审的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人员； 

（二）履行本人岗位职责参与评审的有关人员； 

（三）参与该项目、课题研究的有关人员； 

（四）履行本部门、单位工作职责举办各类培训讲学的人员。 

第十条  严禁巧立名目变相发放讲学或评审费，严禁以讲

学、评审等名义套取讲学或评审费，否则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原有关规定与本

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山东科技大学各类项目评审费发放标准一览表 

      2.山东科技大学各类专家讲学与项目评审备案申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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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科技大学各类项目评审费发放标准一览表 

评审费项目名称 发放标准 备 注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 
学科组：一般不超过 500元/人·次。 
评委会：一般不超过 600元/人·次。 

 

纵横向科研项目专家
评审咨询费 

1.会议形式：参照本办法第四条专家讲学费发放
标准执行。 
2.通讯形式：按照“会议形式”发放标准的 50%
执行。 

项目无评审费、
咨 询 费 等 预 算
的，不得支付相
关费用。 

各类研究生答辩费、
论文评审费等 

1.答辩(含评阅与答辩)：博士不超过 1000元/人，
硕士不超过 500元/人。 
2.论文匿名外审：博士不超过 500元/人·次，硕
士不超过 300元/人·次。 
3.博士后出站评审：不超过 1000元/人·次。 

 

各类教育教学成果评
审费 

参照本办法第四条专家讲学费发放标准执行。  

校内各类竞赛（活动）
评审费 

不超过 300元/人·次。   

学校重大项目评估、
论证等评审费 

参照本办法第四条专家讲学费发放标准执行。  

其他各类项目评审费

等 

其他未列入的咨询、评审等费用可参照以上相近

项目执行。 
 

注：以上各类评审费发放标准为上限标准，不得突破；对降低标准发放的，降低标准的额度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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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科技大学各类专家讲学与项目评审备案申请表 

讲学、评审名称  

讲学、评审类型 教学类□     学术类□     形势政策类□    其他□ 

讲学、评审时间  

讲学、评审地点  

讲学、评审费标准  

申请单位领导 

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职能部门 

审核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名：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 

审批意见 

 

同  意 □         不同意 □ 

 

学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教学类专家讲学、评审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备案；学术类专家讲学、评审向科研处

等职能部门备案；形势政策等其他类型专家讲学、评审向宣传部或其他相关部门备案；学生科

技竞赛等专家讲学、评审向团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备案。 

        2.除常规工作的讲学、评审之外，报销讲学、评审费须附本表。 



 

 

 

 

 

 

 

 

 

 

 

 

 

 

 

 

 

 

 

 

 

 

 

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一）组织评审的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人员；
	（三）参与该项目、课题研究的有关人员；

